
礁定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构成对国际和平勹安个的

破坏，

兹根据《联合国宪祁》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

I. 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2. 戛求伊拉克立即无条件地将其所有部队撤至

1990年8月 1 日所在的位置；

3. 妻求伊拉克和科威特立即进行密集谈判以解

决彼此的歧异，并支持这方面的一切努力，特别是阿

拉伯国家联盟的努力；

4. 决定必要时再次开会以审议进一步的步骤，

以保证本决议获得遵守。

第 2932次会议以 14 票对未票通

过。一个成员（也门）未未加农

决．

决定

1990 年 8 月 6 日，安理会第2933 次会议讨论该项目。

1990 年 8 月 6 日

第661(1990)号决议

安全理事会，

重申其1990年 8 月 2 日第 660(1990)号决议，

深为关切该决议没付获得执行，而伊拉克继续入

侵科威特，造成更多的人命损失和物质破坏，

决心终止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和占领，并恢复

科威特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注意到科威特的合法政府表示愿．意遵守涫 660

(1990)号决议，

铭记其根据《联合国宪章》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

责任，

肯定按照《宪章》第五十一条，为对抗伊拉克对科

威特的武装攻击，有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的自然权利，

窘根攫《宪章》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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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涌定伊拉克迄今末遵守第 660 (1 !)90) 号决议

第 2 段的规定，并已箕仔f 科成竹合法政们的权力，

2. 因此决定采取下列拈施，仗伊拉屯心守佑

660 (1990) 另决议馅 2 段，怢复科威特合认政咐的权

力；

3. 决定所有国家均应：

(a) 阻止原产于伊拉克或科威符Ji劝本决，、义通

过之日后出 l1 的打何商品和产品输入其垃内；

(b) 阻止其冈民或在其领上内进行任何活动人

促进或窥图促进从伊拉克或科威特出门或轧运任何商

品或产品，并阻止其国民或悬挂其｝补旗的船只戍介］［

领土内经营原产于伊拉克或科威特并介本决议通过之

日后出口的任何商品或产品，特别包括阻止为这种活

动或经营将任何资金轧往伊拉兑或利）成牡；

(c) 阻止其国民或从其埮内或使用．社扑几国旗

的船只将任何商品或产品，包括武器或仔何J[．他不仆

装备，不论是否原产于几境内，出仆或供！也给旧拉克

或科威特境内的任何人员或团体，或给店图／伊拉兑

或科威特境内经，lt的个业或从仇拉克或科成牡背运的

企业的任何人员或团体，但不包括纯为朕疗 ll 的的用

品和在人道主义悄况下提供的食物，计阻止！［国民或

在其领土内进行任何活动大促进或总佟I促进心类商品

或产品的出售或供应；

4. 决定所有国家不得向伊拉克政府或向伊拉克

或科威特境内的任何商业、工业或公用书业机构提供

任何资金或任何其他财政或经济资源，并应阻止其同

民及其境内任何人员从其境内转出或以其他方式提供

任何这种资金或资源给该政府或任何前述机构，阻止

将任何其他资金汇交伊拉克或科威特境内的人员或团

体，但支付仅为纯属医疗或人道主义 f1 的的款项及（上

人道主义悄况下提供食物的款项除外；

5. 戛求所有国家，包括非联合国会员 El ，不论

在本决议通过之日以前已签订任何合同或发给忏何许

可证，皆须严格按照本决议的规定行书：

6. 决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28条，成立一个安

全理事会的委员会，由安理会全体成员组成，执行下

述任务，向安理会报告卫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a) 审查将由秘书长提出的关千本决议执行过

展情况的报告；

(b) 向各国索取关于各国为有效执行本决议各

项规定所采取行动的进一步资料；

7. 戛求所有国家同该委员会充分合作以履行其

任务，包括提供委员会为执行本决议所索叔的资料；

8. 请秘书长向委员会提供一切必要协助，月为

此目的在秘书处内作出必要安排；

9. 决定虽有本决议第 4 至 8 段的规定，本决议

并不禁止向科威特合法政府提供援助，并要求所打旧

家：

(a) 采取适节措施，保护科威特合法政咐及其

机构的资产；

(b) 不承认占领国建立的任何政权；

10. 请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执行本决议方

面取得的进展情况的报告，首次报告应在三十天内提

出；

11. 决定将本项目保留在安理会议程上，并继

续努力以期早日终止伊拉克的侵略。

笫 2933 次会议以 13票对零票、

2 票卉权（古巴和也门）通过．

决 定

1990年 8 月 9 日，安理会第2934 次会议决定邀诮

阿曼代表参加讨论以下项目，但无表决权：

“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

"1990年 8 月 2 日科威特常驻联合国代表给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1423): 104 

"1990年 8 月 2 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冈

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1424): 104 

"1990年 8 月 8 日巴林、科威特、阿曼、卡

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常驻联合

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1470)” 。 JO,I

1990 年 8 月 9 日

第662(1990)号决议

安全瑁事会，

回顺其 1990年 8 月 2 日第 660(1990) 号和 1990 年

8 月 6 日第 661(1990) 号决议，

对伊拉克宣布与科威特“全而永久合并“深感震

惊，

再壹戛求伊拉克立即无条件地将其所有部队撤回

到 1990年 8 月 1 日所在的位罚，

决心终止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占领，恢复科威竹＇，1（J

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还决心恢复科威特合法政府的权力，

1. 决定伊拉克不论以任何形式和任何借 I1 兼并

科威特均无法律效力，视为完全无效；

2. 戛求所有国家、冈际组织和专门机构不承认

这一兼并，也不进行任何可能被视为间接承认这一兼

并的行动或来往；

3. 戛求伊拉克撤销其蓄意兼并科威特的行一打；

4. 决定将这一项目保留在安理会议程上，并继

续努力早日终止这一占领。

第 2934 次会议一致通过．

决 定

1990年 8 月 18 日，安理会第2937 次会议决定邀请

意大利代表参加讨论以下项目，但无表决权：

“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

"1990 年 8 月 2 日科威特常驻联合国代表给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1423); 104 

... 1990年 8 月 2 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

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1424); 104 

"1990 年 8 月 8 日巴林、科威特、阿曼、卡

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常驻联合

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1470):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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